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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鞠谳分司”的司法体制经由徐道邻、戴建国、陈景良等学者的发挥，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徐道邻先生所理解的“分司”基本上是组织意义上的，而戴建国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功能”分司

说，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而是分别概括出宋代“鞫谳分司”的两种存在形态。另一方面，这两种

说法都把“分司”定位在官员层次，而忽视了宋代司法过程中胥吏这一群体所处的独特地位及其所

发挥的重要功能，因而在一些材料的解释上出现困难。实际上，宋代的“鞠谳分司”主要体现在胥

吏层次，官员之间的分职并不严格。另外，从历史上看，宋代的“鞠谳分司”在其产生、结构和功

能诸方面都与魏晋时出现的“鞠谳分司”存在很大区别。  

【全文】 

“鞫谳分司”作为宋代司法体制上的一个特殊制度，几十年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据台湾学者

徐道邻先生说，”鞠谳分司”的观点最早是沈家本和宫崎市定提出来的。[1]徐道邻于1971年前后发

表《鞠谳分司考》[2]等研究论文，详细考证和叙述了“鞫谳分司”从魏晋发端到隋朝中断再到北宋

复活的发展历程，并把它与翻异移推并举为宋代司法发达的两大标志性制度。戴建国教授在1988年

发表《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一文（载于《文史》第31辑，1988. 115-139），其中有专门一节

讨论“鞠谳分司”问题，是当时我国内地法史学界讨论“鞠谳分司”问题最为集中和富有创见的研

究成果。陈景良教授在2006年发表的《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一文中则对“鞠谳分司”制的政治观念基础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在此期间，大陆法史学界逐渐接受

了“鞠谳分司”这一提法，几种主流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把“鞠谳分司”作为宋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

要内容加以叙述。笔者在学习和阅读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感到宋代“鞠谳分司”制度中

还是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商讨。现在我把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想法献给大家，

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组织”分司说和“功能”分司说之商榷 

戴建国教授在史料中发现宋代狱讼机构负责人有较多的兼职现象，由此认为徐道邻先生从组织机

构方面理解“鞠谳分司”有不通之处，进而提出功能性“鞫谳分司”说，即：一个官员“究竟是鞠

司官还是谳司官，要看他在司法活动中担任的具体工作而言，即他的身份以他的具体执掌为转

移”。[3]按照徐道邻先生的说法，所谓“鞠谳分司”，是“把审即推问事实和判即依法断刑划分开

来，而交付两个不同的机构或官员分别办理”。[4]在这里，徐道邻使用了“机构或官员”这样比较

模糊的表达方式，对这个表达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是可能在他的观念里，机构主要是官员支

配下的组织，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一体视之，二是更有可能他意识到单纯从组织性机构方面界定



“鞠谳分司”还是存在一定问题。在后来的《鞠谳分司考》一文中，徐道邻给“鞠谳分司”的定义

是：“刑事案件之裁判，审问案情的是一个人，决定刑罚的又是一个人（略似英美现行的陪审制

度：陪审员决定疑犯是否犯罪而不能决定刑罚；法官决定刑罚而不能决定疑是否犯罪）。”[5]这是

一个通俗性的定义，可以视作前面那个定义的延伸，但从行文上看，徐氏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是具有

严格组织定位的，他把这种个人比作英美国家的法官和陪审团，而不是临时性的功能派遣。从上面

的引文综合来看，徐道邻先生对于“鞠谳分司”制度的承担者的详情确实没有十分精确的讨论，而

是集中笔力于宋代“鞠谳分司”制度的源流疏理。 

但在另一方面，可以说徐道邻确实抓住了宋代“鞠谳分司”问题的关键。他在《鞠谳分司考》一

文中特别强调司理参军专门鞠狱作为“鞠谳分司”制复活之标志的意义[6]，在该文所列的鞫狱机构

中，只有州级司理院才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专门的鞠狱机构。徐氏自己也说：“司理参军特别受重

视，并不兼他职，这在宋朝很少见。”[7]因此，徐氏所讨论的“鞠谳分司”，首先是从宋初改造马

步院为专门推鞫之司理院并与司法参军相对举的意义上讲的，其它有关“鞠谳分司”的讨论都是在

这个历史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换句话说，州级司法机构中的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之间的“分司”是

落实在组织机构上面的，是宋代“鞠谳分司”体制的渊薮。 

从有关史料上看，“鞠谳分司”之“复活”发生在开宝六年（973年）[8]，而戴建国教授所引质

疑材料主要发生在开宝三年（970年），[9]其材料不太能说明“鞠谳分司”的问题。在另一份天圣

五年（1027年）的材料中，也没有出现司理与司法之间兼职的现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戴氏所引材

料中，基本是司户或录事参军兼司法参军，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间的兼职没有出现过，从行文中我

们感觉这样的兼职总是被小心翼翼地避开，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州级司理与司

法“分司”的意义上，宋代的“鞠谳分司”是严格落实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的，而在作为理念原则

的延伸意义上，应该如戴建国教授所说，“鞠谳分司”是“功能性”的，即无论兼职如何复杂，对

同一个案件来说，审问案情和检法断刑总是交由不同的官员来处理。 

由此可见，在宋代“鞠谳分司”体制下，专门的推鞠和检法机构主要存在于州级司法层次。在州

级司法机构中，司理院与检法机构之间是典型的“鞠谳分司”，它们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几乎没有相

互兼职。其它鞠谳机构在职责上没有这样固定明确的划分，其负责人之间相互兼职的现象比较常

见，如州录事、司户参军等等。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种意义上的“鞠谳分司”，即组织性“鞠谳分

司”和功能性“鞠谳分司”，前者是州级司理院与检法机构间的职责划分，后者是在具体案件处理

流程上体现出来的司法原则。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从历史角度说，“鞠谳分司”作为一个功能性

的司法原则，是从州级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分设分职即组织性的“鞠谳分司”实践中发展出来的。

从宋初改造马步院开始，宋朝逐渐创设出一系列相关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到北宋中期以后，宋

代朝廷上下形成了“鞠谳分司”的观念。[10]这种从北宋初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的分职开始的“鞠

谳分司”的实践，给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以深刻的影响，相比于那些“祖宗之法”也并不逊色。 

二、宋代“鞫谳分司”中的胥吏问题 

戴建国教授在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一文中，引用南宋绍兴十七年的一则材料：“大理少

卿许大英面对，乞令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诏申严行下。”[11]戴建国教授

对这则材料的解释是：“司法参军的权力和责任仅限于审案检法，至于检法后案子的判决，则不得

参与意见。”[12]但同时又认为司法参军于检法之际，对案件有驳正之权：“录事参军与司法参军

同署检法状，狱案有误，当驳正而不驳正，录事、司法参军均得受罚。”[13]陈景良教授对这条材

料的解释与戴建国教授基本一致。[14]然而这是很奇怪的，司法参军的驳正显然是在对案件判决内

容“辄言予夺”，并且戴建国教授在该文中举出四个材料来证明司法参军有驳正的权力，这与所谓

司法参军不得“辄言予夺”的禁令相矛盾。问题出在对“许大英面对”这则材料的解释上。从字面

上看，许大英只是要求明确限制“诸州法司吏人”这些吏人的权力，要求他们“只许检出事状，不

得辄言予夺”。也就是说，作为检法机构的负责人，司法参军这一官员并没有被禁止“辄言予

夺”。为什么呢？因为司法参军实际上是议刑官，“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15]这一点与推官或

签判协助长官拟判的性质相似。法司吏人检出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条文，由推官或签判协助长官拟出

初步判决意见，称为“拟判”或“书拟”。在有些材料中，司法参军直接承担拟判的任务，如：

“王晋名下，计赃…，遂送法司，具条呈检法官书拟因依。”[16]“具条”是法司吏人检法的结



果，被呈给司法参军审查并“书拟”。司法参军在审核时，对于有明显疑问的案件，有权驳正，即

使案件报到主官那里，司法参军如果感觉判决有问题，还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司法参军的

“检法议刑”。戴建国教授引用的三条有关司法参军活动的材料都是很恰当的例证。[17] 

由上可见，宋代州级检法机构在职责上不能作为单纯的整体来看，而必须区分吏人和官员两个层

次。吏人的行为在法律上受到严厉的限制，仅限于检出相关法条，不能对案件如何判决发表意见，

官员则负责监督检法，并有权力和责任对案件判决提出实质性意见。在这里，有必要对“谳”的含

义作一点分析。徐道邻先生对“谳”的理解是“依法断刑”或“决定刑罚”，然而，在宋代州级司

法过程中，决定刑罚的人不只司法参军一个，司法参军仅是最初的驳正或拟判者。同时，宋代司法

又多出一个检法环节，检法吏人被严格禁止提出判决意见。这表明我们不能笼统地理解宋代的

“谳”。戴建国教授把“谳”解释为“检法议刑”，[18]如果不与司法参军划等号，这种理解是准

确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谳包括检法和议刑（或断刑）两个环节，检法的实际操作者是法司吏人，

议刑者则是包括司法参军在内的几乎所有长官和属官。如戴建国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录事参军与

司法参军同署检法状，狱案有误，当驳正而不驳正，录事、司法参军均得受罚。”[19]也就是说，

录事参军有时也签署检法文书，对案件有驳正之权，因而也是一种断官或议刑之官，甚至也算是一

种“检法”之官。正是由于在检法阶段存在官与吏的区分，“检法”官实际上主要是一种议刑官，

所以“谳”的含义，在宋朝制度上，就包含检和断两个性质不同的环节，检归检法吏人，而断的环

节超出检法参军，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州级官员。 

另外，在宋代州官体系中，存在知州、通判、幕职官与曹官两个大的层次，曹官包括录事参军、

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和司法参军等，他们各有相对独立的主管范围，相互间的分工比较明确，对任

职条件也基本上有特殊要求，如司法参军须选择有检法工作经验或通过朝廷法律考试的人担任。州

级官员层次的司法分工主要存在于司理参军和司法参军之间，另一个主管推鞠的官员录事参军，他

在宋朝法律上有权签署检法状，并有驳正之权，司户参军在其职权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司法权力，其

它如司户兼司法、录事兼司法等，已如前述，说明在司理与司法分司之外，其它曹官之间的分工还

比较有限。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幕职官、通判、长官，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介入推鞫和检法过

程，如刑讯案犯，须经长官批准；幕职官也可置当直司狱。[20]因此，从总体上说，在宋代州级官

员层次中，司法流程的分工还很不彻底。 

以“鞠谳分司”为标志的司法分工在胥吏层次上要彻底得多。宋代狱讼过程中存在逮捕、推鞫、

检验、检法、录问、书拟、别勘、复审等诸环节，不同环节由不同官吏承担。《庆元条法事类》规

定：凡“录问、检法与鞠狱官吏相见者，各杖捌拾”[21]即推鞠、检法和录问环节的官吏相互之间

不能私下商量意见。诸环节官员之间虽然不允许私下商量，但对于判决，却可以公开表达不同看

法，所以，在总体上，官员对案件判决有发言权。另一方面，诸司法环节中的胥吏对最终判决无缘

置喙，这样，审判过程的分工实际上就把胥吏的活动局限于各分工环节之内。可见，胥吏，而不是

官员，才是宋代司法分工体制的真正约束对象。 

对胥吏的分工规制不只限于推鞠、检法和录问等重要环节，而是几乎延展到全部司法领域。南宋

高宗时，周林在《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札子》中说：“狱司推鞠，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

也。然而推鞫之吏，狱案未成，先与法吏议其曲折，若非款状显然如法吏之意，则谓难以出手，故

于结案之时不无高下迁就，非本情去处。臣愿严立法禁，推司公事未曾结案之前，不得辄与法司商

议，重立赏格，许人首告。臣又见狱吏惨刻，动以缧绁捶楚为能，常在圜扉毒犹不广，至于使之预

追呼之事，则虎而翼矣。出入闾里，既无忌惮，罪无轻重，理无曲直，例遭侵铄，每见狱卒追呼，

必持绳索挟鏁械携杖捶以示威力，用求贿赂。且以一夫犯刑干证之人多或数十少或三四，一概被

毒，无得免者，又以入狱之后，捶楚为戒，无敢告诉，故其追呼扰民之患，尤非其它走吏之比。”

[22]周林札子中不仅提出法司与推司要严格分工，而且狱吏不得“为恶于囹圄之外”，即要把推鞠

吏人的势力遮断于监狱之外。又如《洗冤录》：“凡行凶人不得受他通吐，一例收人解送。待他到

县通吐后，却勾追。恐手脚下人，妄生事骚扰也。”[23]也就是说，宋朝也很注意防范逮捕人员擅

自进行推鞫，努力把推鞠与逮捕两个司法环节严格分离。 

由于县衙官员的编制没有明显增加，发挥胥吏在推鞫检法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为了

控制胥吏腐败现象的蔓延，宋朝也着力改进县衙的审判机制，使之朝着“鞫谳分司”的方向发展。



到南宋中期，县衙普遍设立了负责推鞫的推司和负责检法的编录司，绍兴年间，朝廷在县级推司中

强制推行重禄重法，至庆元初，朝廷试图在县级编录司也推行重禄重法和改革胥吏拣选制度，虽然

在胥吏抵制下没有成功，[24]但这些史料表明“鞠谳分司”这种狱讼分工制度在县这个层次上基本

建立起来了。 

戴建国教授把县令归为鞠司一类，这可能和他的“县级审判机构，主要由知县或县令组成，鞠谳

不分司”[25]的观点有直接关系。然而，在轻刑案件和民事讼争案件中，县令不只审问事实，还有

权作出判决，即使是审判徒以上重罪案，县的预审也不只是查问事实而已，还是要提出拟判意见，

[26]因而无论哪类案件，县级审理都需要有检法环节。如前所述，至少到南宋中期，县级审判已经

在组织上实现了“鞠谳分司”的原则，只是这个原则直接落实在推司和编录司这样的胥吏组织上，

而不是在只有极少数人组成的县官层次上。南宋时曾有人建议以县丞为专职鞠狱官，目的在于压制

吏权，后不果。[27]如果把鞠司和谳司限定在官员层次，忽略胥吏这个层次，那么在徒以上案件的

审判过程中，就很容易把县级审理概括为推鞠，而忽略其中的检法和拟判活动。 

因此，有必要把宋代的“鞠谳分司”放在“官吏分途”这个大背景中来理解，官吏分途、官督吏

审基础上的狱讼分工体制是宋代司法制度最基本的特点，[28]而“鞫谳分司”是在这一大的分工框

架下的具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所谓组织性的“鞠谳分司”，主要表现在胥吏层次上，

功能性的“鞠谳分司”，主要表现在官员层次上。 

三、此“鞫谳分司”非彼“鞫谳分司” 

徐道邻先生于《鞫谳分司考》中把北宋设立司理参军之历史意义定为以魏朝设律博士发端的“鞫

谳分司”体制的“复活”。然而，宋代形成的“鞠谳分司”有诸多特殊之处，两种“鞠谳分司”的

差异似乎不是用“复活”一词就可以涵盖或忽略的。两者差异可以粗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者形成的路径不同。宋初从分设鞠狱机构即改组司理院开始形成“鞠谳分司”结构，曹

魏是从分设“检法”之律博士开始形成“鞠谳分司”结构。 

《三国志·卫觊传》载：“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

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29]卫觊指出的是律令之贵重微

妙与狱吏之卑下无知之间巨大落差及由此产生司法腐败之危险，所以他建议所设的律博士必须具有

与律令相配的较高的政治地位，且其职能在于阐释律令的微妙涵意。从设置之初到废置，律博士在

廷尉或大理寺内都位列正监评之后，为当时朝廷最高司法机构的重要属官。[30]朝廷有关律令问题

的重要讨论，律博士都能参加，如曹魏正始年间的一次讨论律令，时任律博士和前任律博士都参加

了。[31] 

宋代的“鞫谳分司”是从改造马步院为司理院开始的，司理院专门负责重要案件的审问，司法参

军主管的法司专门负责检索相关法条。唐代司法参军本来兼管审问和检法，后来被军阀亲信机构架

空，成了可有可无的机构。宋初的改革是顺势而为，通过划分职权，把部分司法职权归还给法司和

司法参军，司理院保留审讯权力，从而让地方司法步入正轨。所以，“司理参军特别受重视，并不

兼他职，这在宋朝很少见”。[32]而直接负责检法的法司吏人的地位乃因循前代而来，本来地位就

很低，终有宋一代实为每况愈下。 

其次，设置律博士意在推行法律儒家化，宋朝分司意在互相牵制。 

律博士之设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在司法制度上进一步落实法律儒家化的方针。卫觊所谓

狱吏卑下其实只是相对而言，汉代以来出身狱吏位至三五品以上者大有人在。“开皇五年，隋文帝

下诏：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恒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

而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

作，为政之失，莫大于斯。”[33]从上述记载看，隋文帝废置律博士的理由竟然和卫觊置律博士建

议的理由如出一辙，皆因律令为小人左右，只是政策主张的方向相反。曹魏时用来对付小人弄法的

律博士，到隋时，反而被当作弄法小人而遭停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并非巧合的是，魏晋时，法

典的儒家化正式启动，到隋时，以隋文帝制定《开皇律》为标志，基本上实现了律典的儒家化。可

以说，律博士在从魏至隋这一时期，在法典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实际上承担了用儒家思想解释法

律，保证在司法中贯彻统治方针，最终实现法律儒家化的历史任务。而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之际，也



是律博士这一职位终结之时，终结的理由也是历史性的准备好了的，即律博士们所发挥的咨询解释

的作用日渐减弱，其地位和声望也日渐式微，其选用也日渐卑下。比如，在隋朝诸博士中，律博士

无朝服也无佩，只有簪笔，地位很低：“诸博士，给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太学博士，

正限八人，著佩，限外六人不给。廷尉律博士，无佩，并簪笔。”[34]律博士已沦为司法体制上的

一个累赘，终被有为的隋文帝一刀切除。 

宋朝司法运作中不同机构其职责不同，彼此合作又互相牵制，共同完成案件审判。在这样的司法

体制里面，司法参军及法司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性的。特别是法司人吏，只能检出法条，不能对案

件判决提出意见。司法参军以上的官员可以用情理对司法判决加以折衷，但也只是一种更高层次的

适用法律，在既定的法律系统内，对具体法律规定提出更合适的适用方案，而不是以儒学专家的身

份从法律之外注入伦理思想，进而修正法律。 

再次，隋以前的律博士在功能上是法律咨询官，是辅助官，非单独的职能官。 

律博士的职权在《隋书》中有记载：“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碟明法，定其罪

名，然后依断。”[35]从这个表述看，律博士在提供法律咨询时，也会对案件性质提出意见，即定

其罪名，而且也就到此这止，长官采纳与否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职能在宋代相当于司法参军的审核

书拟加上法司吏人的检法。司法参军主管之下的法司，其职责只在于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条文，

除此之外，不得“辄言予夺”，所以其工作是纯粹技术性的。 

另外，宋代长官与属员的隶属关系在性质上也与以前大不相同。隋代以前的律博士和其它官员类

似，其与长官之间的关系具有比较强的人身隶属性质，而宋代“鞠谳分司”是在官吏分途条件下展

开的，低级司法官员和人吏有明确的法律上的地位和责任。如司法参军有驳正之权，不只是针对审

问机构，也针对长官的判决，他可以坚持自己的判决意见，如果他是对的，就可以免除对他的司法

责任追究，其地位较为独立。胥吏虽身份低贱，却已经不是中世的贱民，官员对胥吏的处分受到很

大制约，长官、属官与胥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实现了法制化。 

综上所述，虽然两种“鞠谳分司”在结构形式上颇为类似，但在功能旨趣上已相去甚远，其功能

承担者的地位也有霄壤之别。这种差别之所以产生，主要在于其制度背景和功能需求已经完全改

变。在两种“鞫谳分司”歧义的表象之下，是宋代官吏分途体制的必要性和吏强官弱形势的限制，

因此，胥吏群体是今天我们分析宋代司法体制的关键之一，也是我们理解宋代法制特殊性的重要视

点。  

【注释】  

[1]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第110页，注45：“提出这一点来

使我们注意的，是沈家本：《刑官考》下，和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北宋时代的法制》，《东京学

报》卷二四（1964）。”  

[2]其它相关论文主要有《宋律中的审判制度》、《宋朝的县级司法》等，均载前引[1]，徐道邻

书。徐氏是在刑狱审判领域中讨论“鞠谳分司”问题：“鞫谳分司，主要是为刑事案件。这里为钱

谷公事也分设推法二司，值得研究”（《中国法制史论集》注十七，第126页）。戴建国教授也是在

刑事审判意义上讨论“鞫谳分司”问题的。本文也限定于讨论刑狱审判中的“鞠谳分司”问题。  

[3]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载《文史》第31辑（1988)，第119页。  

[4]前引[1]，徐道邻书，第97页。  

[5]前引[1]，徐道邻书，第114页。  

[6]参见前引[1]，徐道邻书，第116页。  

[7]前引[1]，徐道邻书，第118页。  

[8]《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考十三：“开宝六年始置诸州司寇参军，以新进士及选人为

之。后改为司理。掌狱讼勘鞠之事，不兼他职。”  

[9]戴建国教授所引鞠谳兼职材料表，参见前引[3]，戴建国文，第119页。  

[10]关于鞠司与谳司分开的议论主要出现在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南渡以后，在北宋中期以前很

少见到官员对司法体制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讨论“鞠谳分司”的学者经常引用的材料如许大英面

对、周林札子、汪应辰札子等，都发生在南宋高宗在位期间。  

[1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六绍兴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12]前引[3]，戴建国文，第126页。  

[13]前引[3]，戴建国文，第125-126页。  

[14]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35页。  

[15]《宋史》卷167《职官七》，页3976。  

[16]《明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人品门·公吏·籍配》。  

[17]参见前引[3]，戴建国文，第118页。  

[18]参见前引[3]，戴建国文，第125-126页。  

[19]前引[3]，戴建国文，第125-126页。  

[20]徐道邻：《鞠谳分司考》，载前引[1]，徐道邻书，第116页。当直司狱的功能或与州院狱、

司理院狱不同，是服务于录问等程序的临时关押场所，此当进一步确认，但当直司狱的存在证明幕

职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推鞠之权应属无疑。  

[21]《庆元条法事类》卷九《职制门六·馈送·断狱敕》。  

[22]《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一十七。  

[23]《洗冤录》卷一《检复总说下》。  

[2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六《诸县推法司》。  

[25]参见前引[3]，戴建国文，第120页。  

[2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惩恶门·妄诉》，第495-496：江东提刑刘克庄覆审“妄以弟及

弟妇致死诬其叔”案的判决文中对县衙书拟官的惩罚：“书拟官夺俸一月，追吏人问。”  

[27]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刘行简乞令县丞兼治狱事疏》：“臣愚见以谓，县狱之

事，宜专委丞如州郡两院之官，…不犹愈于付之黠吏之手乎？”朱熹也提出类似建议，虽没能普遍

施行，但可以想见个别地方可能出现这样的实际做法，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28]这种特殊的司法组织结构对法制产生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有人认为：“对情理法的认识应

当立基于其产生的生活世界”，见崔明石：《事实与规范之间：情理法的再认识一以＜名公书判清

明集＞为考察依据》，《当代法学》，2010年第6期。官吏分途的司法组织结构可以说是宋代司法

“生活世界”的关键因素，宋代官员的情理法判案思维就是在所谓“吏强官弱”的司法生态中得以

占据主流。对宋代以后立法形式的演化也应作如是观，即宋代敕令格式的法律编纂形式以及清代典

例相辅的编纂形态，都需到宋以后迄清法律运行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中是去寻求合理的解释，而

不是简单诉诸某种线性的历史解释，后者参见吕丽：《例与清代的法源体系》，《当代法学》2011

年第6期；吕志兴：《宋令的变化与律令体系的完备》，《当代法学》，2012年第2期  

[29]《三国志》卷二一《卫觊传》。此引文后的内容是：“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

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

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这一段应是对狱吏卑贱乱法的描述，而非增设律博士

之后起现象。  

[30]《晋书》卷二四《志第十四职官》：“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

《宋书》卷三九《志第二十九百官上》：“正监秩千石，评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

国置。”《南齐书》卷十六《志第八百官》：“廷尉府置丞一人，正一人，监一人，评一人，律博

士一人。”  

[31]《魏书》卷六九《列传第五十七袁翻传》：“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

令。翻与门下録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等并在议限。”其中门下录事常景

见：《魏书》卷八二《列传第七十常景传》：“常景字永昌…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后为门下

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  

[32]前引[1]，徐道邻书，第118页。  

[33]《隋书》卷二五《志第二十刑法》。  

[34]《隋书》卷十一《志第六仪礼六》。  

[35]《隋书》卷二五《志第二十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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